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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华城大居南特保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8212025620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东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 1639 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28 号 1号楼 3

楼

邮政编码：200120 邮政编码：200129

电话：021-68722900 电话：13917517835

联系人：徐扬 联系人：张斌

为完善曹路镇区域城市综合治理工作，加强街面市容环境和城市秩序的监管，保持整洁、

有序、良好状态，甲方向乙方购买金海华城大居南区域特保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着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同

意，特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期限

202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服务范围

大居南综合网格区域。

三、服务内容

1、重点考核的服务工作：

（1）配合甲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建筑装修垃圾一体化清运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规范

商铺垃圾分类，值守垃圾偷倒点位、上门宣传张贴新模式收运通知、其他应急任务等。

（2）配合甲方开展渣土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内渣土运输巡查等。

（3）配合甲方开展林地巡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巡查发现、制止、核实上报林地

内违规堆放、违章搭建；林地侵占；火灾隐患；毁绿砍伐、管护设施损坏；林地垃圾。恶性

杂草；非法猎捕；病虫害等。

（4）配合甲方开展消防安全工作：开展巡查发现、制止、核实上报“三合一”问题、

室内违规停放电瓶车充电等。

（5）新增违建巡查、整治：对新增违建全覆盖开展巡查发现、制止、核实上报并配合

实施拆除工作；配合甲方开展存量违建的整治工作，做好秩序维稳、安全保障等辅助工作。

（6）新建工地巡查：对照城建中心提供的工地清单，对镇域内建筑工地开展巡查，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对区域内新增的工地（含限额以下小型工程），通知其到城建中心进行登

记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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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征收腾地地块巡查、整治：完成征收腾地加装围网后移交联勤联动工作组进行点

位巡查；不定期巡查未移交（出让）地块区域内违建、乱倒渣土、违法用地等行为。

（8）网格监督工作：负责对镇域内各个区域，包括道路、河道、商铺、企业等进行全

面细致的巡查工作。在巡查过程中，需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详细记录问题的性质、地点、

发生时间等信息，并通过网格平台上报。

2、日常的服务工作：

（1）配合甲方开展违法排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协助甲方现场检查沿街餐饮企业工作。

（2）配合甲方开展废品收购站管理工作：根据《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一月

一次全域发现问题上报、参与后续处置，检查回收点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回收、是否存在违

章搭建、是否存在乱堆乱放、是否存在违法排污等情况。

（3）配合甲方开展非机动车管理工作：负责地铁站以外区域的非机动车管理。协助甲

方定期对备案的共享单车进行抽查，核实其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确保每辆单车都符

合运营标准，防止非法或违规单车进入市场。同时，负责巡查城市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情况，

一旦发现乱停乱放现象，及时拍照取证并上报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处理，保障市容

环境整洁有序。参与管理部门组织的非机动车集中整治行动，协助清理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

（4）配合甲方开展户外招牌管理工作：负责上门核实商户信息，确保商户资料真实有

效；对商户招牌进行细致检查，包括夜间灯光是否完好，及时发现并报告招牌破损情况；向

商户发放安全管理告知书，提高商户的安全意识；在违规招牌拆除现场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

确保拆除工作顺利进行。

（5）广告：清除小广告、乱涂写、高空广告等。

（6）乱晾晒：清理乱晾晒。

（7）占道堆物、跨门经营：劝阻、清理占道堆物。

（8）无序设摊：固守、整治无序设摊。

（9）沿街商铺数据库：固守、整治无序设摊。

（10）道路交通附属设施巡查：巡查主要道路设置的护栏、交通警示桩等附属设施完好

程度。

（11）机动车清洗企业管理：负责对镇域内的清洗场站进行定期巡查，重点核实其备案

情况，确保其符合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同时还需关注场站的其他运营问题，如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市容乱象问题等，及时发现并上报主责部门。

（12）僵尸车管理：负责在公共区域内巡查长期违规停放的僵尸车。僵尸车是指长时间

无人使用和维护，停放在公共道路、停车场、住宅小区等区域，外观残旧破损、轮胎干瘪、

号牌缺失等，给公共出行带来不便，影响公共场地的活动空间。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僵

尸车，需立即进行记录，包括车辆的具体位置、停放时间、车辆状况等信息，并拍摄照片作

为证据。并将信息整理并上报给主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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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非法加油：按照名单一月一次巡查企业内加油点：1）是否有对外经营行为。2）

是否建立健全油品进出台账的。3）是否经辖区内环保、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纳管的。一

月一次全覆盖非法加油点位巡查：1）道路上是否存在非法流动加油行为的情况；2）配合相

关部门对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巡查是否存在非法加油情况；3）配合开展非法加油整治工作，

如车辆扣押、加油设备查收等。

3、地铁站非机动车专项管理：负责金海路地铁站非机动车管理。

4、其他机动项目。特殊时期、节假日、重大活动、行动保障；其他各类整治支援等；

城运热线、网格应急工单处置等；积极配合社区党委、联勤联动工作站、职能部门等开展工

作。

四、服务质量标准：《曹路镇第三方购买服务综合考核实施办法》

五、服务项目合同价格及支付方式

（一）服务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756376 元（大写：贰佰柒拾伍万陆仟叁佰柒拾陆

元整)；其中 30%为绩效考评款。

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相关器材费用及因工作产生的手机通讯费均由乙方承担。乙方不

得因相关器材费用和手机通讯费用上涨，要求甲方承担相应费用。此外乙方负责工作人员的

住宿、用餐、作业器材、车辆使用等费用支出。

（二）支付方式。甲方分三次向乙方支付：合同签订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款总金

额的40%；服务期满6个月后，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30%；服务期满后30日内，支付30%的绩效考

评费用，绩效考核费用按照每月绩效考核结果及实际成效按实结算。

甲方支付合同价款前，乙方应当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

期付款而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绩效考评。本合同绩效考评纳入《曹路镇第三方购买服务综合考核实施办法》，

合同经费全额的 30%作为绩效考评费，与绩效考评结果及实际成效挂钩，按实结算。60 分以

下为不合格。连续 2个月考核分值低于 60 分以下，采购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当年度购买

服务项目综合考核结果作为次年度该项目采购重要参考依据，考核不合格取消第二年参与此

项目资格。

六、甲方的权利责任

（一）要求乙方派遣人员平均年龄在 35 岁以下，人员平均身高在 170cm 以上，无犯罪

记录。

（二）对乙方人员的服务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表现不符合甲方要求的， 有权向乙方

提出退换，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得推诿。

（三）对乙方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考评，依照考评结果支付绩效考评款。

七、乙方的权利责任

（一）乙方要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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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工作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规定。在合同期限内，与管理相对人

不论发生任何（包括人身安全等)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三）乙方按要求统一人员工作期间的服装及装备，费用由乙方负责。

（四）乙方负责工作人员的住宿、用餐、作业器材、车辆使用等费用支出。

（五）乙方应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缴纳相关 社

会保险费用。

（六）乙方及乙方人员近三年内不得有违法违纪行为。

（七）乙方在曹路镇域内不得建造或参与“三违”（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规种养）。

（八）乙方须具备与合同有关的相应资质。

八、合同提前终止

甲方因故需提前终止本合同，应提前十五天天通知乙方，经双方协商终止或解除，双方

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乙方不得转包或分包，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据实结算服

务费用。甲方还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二）凡乙方具有本合同第七条第(六)、(七)、(八)项情况的，经甲方调查核实后，

甲方予以一票否决，乙方将被列入黑名单，不得继续参与曹路镇的相关业务。同时，甲 方有权

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据实结算服务费用。甲方还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支

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三）由于乙方管理不善，造成社会恶劣影响或者存在过错的，视作乙方违约，甲方有 权

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据实结算服务费用。甲方还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 支

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同时，乙方应消除影响，自行承担相应的一切责任。

（四）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并且在甲方指定期限内未能及时整

改完成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据实结算服务费用。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

金额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六）根据《曹路镇第三方购买服务综合考核实施办法》若乙方连续两个月考核低于60

分，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据实结算服务费用。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七）本合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发生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诉讼费和律师

费。

十、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如有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按有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应以本合同为原则，由双方另行制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补充





5

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因本合同执行中所产生的争议事项，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上

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

（四) 本合同附件包括：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曹路镇第三方购买服务综合考核实施办

法》等。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五）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经甲、

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补充条款

补充条款

1: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徐扬

乙方(盖章)： 上海东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张斌








		2025-12-18T10:32:20+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12-18T10:32:2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12-18T14:08:10+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